附件3
新冠疫情防控要求
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，为确保广大考生身体健康，保障考试安全顺利进行，请所有考生知悉并严格执行考试的各项防疫措施和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为保证考生身体健康，根据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参加面试考生，省内考生应当主动出示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（绿码）、须持启程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抵达青岛市后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并按要求主动接受体温测量；省外考生及7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县（市、区、旗）的其他低风险区旅居史人员，应注册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（绿码）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入青后分别于第一天和第三天开展2次核酸检测，并按要求主动接受体温测量。
　　（二）考生应随身备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，科学佩戴口罩进出考场。考生进入考场需进行身份识别时，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引采取单侧摘下口罩的方式接受识别，并在识别后恢复正常佩戴。进入候考室后考生可自行决定是否佩戴口罩。
　　请考生做好健康管理，保持卫生，注意饮食卫生。考前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动，主动减少聚集性活动、人员接触。
　　凡违反山东省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隐瞒、虚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如遇疫情防控政策临时调整要求，以属地疫情防控政策为准。

